
Tononoka 钢铁案-正义被伸张了吗？

上诉庭最近的判决在Tononoka钢铁有限公司对非洲东部和南部贸易与发展银行（
更为大家所知的是“PTA银行”）已经在法律和外交圈子造成很多的隆隆声。在有
些评论员认为是大胆的举动而其他人认为近乎是肯尼亚司法部所引起的混乱，上诉
庭裁决PTA银行根据特权和豁免权法令（肯尼亚法律第179章）（“法令”），没
有享有绝对的诉讼豁免，尽管事实它觉得理所当然享有这个豁免权是外交事务和国
际合作部长根据法令的第9条赋予的权力而发布在1991年5月26日的法律通知编号第
265里。法令的第9条给以部长权利以提供豁免权给那些他宣布依据命令为一个组织
，其中肯尼亚或肯尼亚政府以及一个或更多外国主权或政府是成员。一些其他组织
按照法令第9条被授予豁免权的例子有：联邦秘书处，联合国环境计划和红十字会
国际委员会。

无可置疑的，法令第9条让部长有权根据法令所规定的条件来提供豁免权。而这个
权利被表示受到Tononoka钢铁案的上诉庭所承认。但是上诉庭继续阐明虽然部长
有权提供豁免权，但却是“在完全不懂法律”之下给予，而这样的举动可以被法庭
撤销，居于部长“没有意图犯法”。所出现的问题是究竟上诉庭的这些谴责声明在
法律上是正确的吗？法庭有合法的权力来探究国会法案清晰的措词吗？这只是这起
有趣的诉讼案所引发的其中一个会在这篇文章中被评论的问题，但首先要对事实作
简要的总结。

在1994年，PTA银行提供贷款融资便利给Tononoka钢铁，大约是67万5千美元，用
以融资设立在蒙巴萨的钢铁制造厂。在1996年，PTA银行提供一个100万美元的入
口贷款便利给Tononoka钢铁。公司通过抵押（在其他资产之中）它在奈洛比的资
产而获得这个贷款。在当时的某个时点，PTA银行拒绝预支这个便利给Tononoka钢
铁使得公司显然地对Tononoka钢铁造成巨大的损失。Tononoka钢铁之后对PTA银行
提出诉讼，要求和其他的事物的损害赔偿。高庭的审讯法官赞同代表PTA银行所提
出的答辩，即它不能被控诉因为根据法令它有豁免权。然而，在公司提出上诉后，
上诉法庭撤销高庭的判决。

上诉庭法官所给予的理由的要点是：

1. 国会不能够意图提供豁免权给一个进行商业活动的公司（就像，譬如，提供
营业贷款），因此，PTA银行的商业业务不能够享有诉讼豁免；

2. 肯尼亚法庭有固有的司法是不能够被篡夺的，就算当事人有明确的协议在他
们的合同应该适用另一个管理法律；以及

3. 法庭不可以忽视国际法的原则在解释肯尼亚的法规，而如果有发生抵触，法
庭应该应用所有可能的国际法条规。

值得注意的是，PTA银行所取得其豁免身份的法律通知，根据法令的第9条，在没
有任何限定或条件下明确地给以PTA银行豁免权。法令的第9条规定“一个适用于



这个章节的组织………..在命令中所指定的范围应享有阐明在第一部之附录4………
..的豁免权和特权”（作者划线的字为重点）。

划线的字显示如果部长倾向于限制PTA银行的豁免权（例如，豁免权只供予PTA银
行的非商业活动），他就已经明确地在法律通知里有限制豁免的程度。然而，因为
部长没有这样做，它一定就是事实PTA银行有权根据法令的第一部的附录4里所阐
明的条款享有豁免。第一部的第一段规定“豁免诉讼和法律程序”。在我们的观点
，第一段的措辞可以说几乎没有疑问PTA银行在法律上有权享有绝对的豁免于肯尼
亚的任何诉讼和法律程序。

上诉庭的法官所作的声明背后的论证是部长不应该意图让PTA银行享有诉讼豁免是
非常清楚的。国会的任务就是制定法律和让法官应用以及阐明国会所发布的法律。
法官没有权利质疑国会制定法律的特权。情况也就是议会法案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
以及事实上是国际法的原则。这个条规适用，就算是有关的议会法案优先于行之有
效的普通法或国际法的原则以及它是根据存在已久的立宪观念，国会至高的权力作
为最终的法律制定者。

再者，根据司法法令（肯尼亚法律第8章）有明确的说明高等法庭和上诉法庭以及
其他在这个国家的法庭的司法权“行使应该遵照

(a) 宪法；
(b) ……………………所有其他书面法律包括英国的议会法案……………；
(c) 附之的主题以及只要是那些没有提供或适用普通法要义的书面法律……

…………………………………………”

阐明肯尼亚的应用法律来源的司法法令清楚地使议会法案优先于普通法以及这样的
情形就是我们的论点和出于对上诉庭的法官最大的尊敬，它是不让法庭去挑战国会
的权限，藉由声明部长可能没有意图以特别的方式来行使他的法定权利，尤其是当
上诉庭已承认根据法令的第9条，部长是有权利提供豁免权予指定的组织。

让人理解的是授予PTA银行豁免权使到PTA银行处于令人羡慕的地位，而它的行动
是不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被挑战，就算是它的行为违反了契约的义务。这无疑地导
致对和PTA银行以及其他享有豁免权机构有来往的企业组织如Tononoka钢铁的不公
平 。但是，Tononoka钢铁就像其他商业公司一样，其法律顾问应该要在与 PTA银
行这种享有特殊身份的银行签订贷款协定的时候，提供咨询予公司关于公司的偿还
请求权将会是有限的。至于是否要与享有诉讼豁免的公司有业务往来，这最终也是
由任何一个组织的董事所作的商业决策。经商者和其他有跟那些享有豁免的机构有
来往的人必须定期的作出这类的商业决策。例如，如果一个产业的业主出租他的产
业给特派使节团或外国大使馆，产业业主应该要理解特派使节团是能够要求诉讼豁
免。因此，如果特派使节团没有缴付租金，业主是没有法律补救办法的（除非，当
然，豁免被有效的免除）。即已作出商业决策要与PTA银行来往，那Tononoka钢铁
应该接受因PTA银行的特殊法律地位所导致的法律风险。

接下来所引发的问题是，究竟Tononoka钢铁是不是对PTA银行就没有法律的补救办
法。根据名为司法审查的法律程序，一个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的人可以向法庭申请复
审和撤销部长的行动居于部长的行为是超越权限或违反了所赋予的权利为理由。在



我们的观点，是有法律基础来争论部长事实上是有违背权力当他给予PTA银行绝对
的法律程序豁免。秉持这个观点的主要原因是根据法律通知所授予的豁免是超出在
PTA银行宪章（宪章是PTA被设立的法律文件）的想象，这是具争议性的。因此，
可能可以争论说，部长提供豁免超出了PTA银行宪章的范围，是一种超越权限的行
为。如果这些论点可以被赞同，那法庭就可以撤销授予PTA银行对诉讼完全豁免的
法律通知。

包括英国和美国的许多司法，已经把限制性豁免的原则根深蒂固在他们的法规。就
如美国的高等法庭在Alfred Dunhill of London Inc.对古巴共和国的声明：

“美国抛弃完全豁免的绝对理论和信奉限制性的观点，其中我们的法庭只给予豁免
在有关诉讼的发生是起于外国政府的公共或政府诉讼，而非有关起于商业或私有的
诉讼。这已经是我们政府的官方政策…….”

这就是说，不管怎样，法官没有因以上所述的理由而拥有权力来推翻议会法案。只
有国会可以让议会法案的修改生效因为国会是最终的法律制定者。
这就如之前所述，是宪法的一个基本面。

在Tononoka钢铁案，上诉庭过于相信英国法庭在Trendex贸易公司对尼日利亚中央
银行（1977）所作的判决，就是英国法庭批准限制性的申请，而不是作为国际法原
则的绝对豁免。可是，看来上诉法庭没有察觉的是Trendex案是根据普通法和国际
法的原则对有关豁免进行判决，没有涉及任何法定条文是清楚地授予豁免（在这件
案子之后，英国的立法机关通过了主权豁免法1978，根据这个法令，限制性的豁免
论被授予法定的权力）。

部长在授予PTA银行豁免所应该做的（以及为了避免完全法抵触国际法的问题而在
未来所应该做的），是要在法律通知里详细说明所给予PTA银行的豁免是关于在法
律通知的那个时点，根据它的规章进行的活动或实际上规定它只适用于有关非商业
性活动。

就如之前所指出，Tononoka钢铁案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判例，关于许多它必须被
重视的问题，在这篇文章里，并没有全部被考虑到。在这里主要顾及的问题是通过
允许一个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的借户寻求匡正根据议会会法案而享有绝对诉讼豁免的
银行， 上诉法庭已忽视了宪法和司法的基本原则。

如果国会接受根据国际法的限制性豁免原则应该被应用在肯尼亚，那无疑地它应该
关注到肯尼亚是民主自由化国际社会的其中一个成员的事实，法令应该被修改以对
此作出规定。同时，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应该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一家公司根据
法令被他授予豁免身份可能会做出一些事情是不应该允许它享有绝对豁免，而因此
限制其豁免的范围在他所给予的命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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